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4396號
訴願人：林00   址：南投縣仁愛鄉00路153號
訴願人：林00   址：同上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本縣仁愛鄉公所105年4月8日仁鄉土
農字第1050006795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仁愛鄉霧社段404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訴外人全阿花為「仁愛鄉清理山地人民非法佔用山地保留地審查清冊」部分面積佔用人，該土地經仁愛鄉公所（以下簡稱公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通過呈送本府80年6月15日投府民山字第6651號函准予使用在案，該土地因申請面積非整筆，屬待辦分割測量案件，全阿花陸續於民國93年、97年間申請設定耕作權，97年辦竣分割為同段404-1地號，全阿花於102年6月25日向公所就404-1地號申請設定農育權，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惟尚未完成農育權設定登記，全阿花復於104年8月11日申請農育權設定並贈與其子江志強，公所受理後履勘現場時鄰地（同段422地號）他項權利人林清金（訴願人林正中、林正欣之父）聲明異議，案經104年8月份土地審查委員會審議以涉土地糾紛予以保留，訴願人於104年10月12日申請土地糾紛調處，經公所104年10月26日調處結果：「請申請人於1個月內提出相關使用權屬的證明文件，併同陳述書，…續辦。」104年11月30日進行第二次調處結果：「依申請人提出之異議等相關文件本所據以回覆，惟請於1個月內補正四鄰證明，屆時申請人倘有疑義，再依相關規定陳述意見或訴願。」嗣後公所就訴願人所提之異議理由於105年4月8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50006795號函復其異議為無理由，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本件訴願所不服之105年4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06795號函內容略為：「主旨：有關台端對於全阿花君申請霧社段404-1地號國有原住民保留地農育權設定登記提出異議案，經查核為無理由。…說明一、復台端104年10月12日土地糾紛調處聲請書暨依據本所104年10月26日及104年11月30日土地糾紛調處會議紀錄辦理。…四、台端提出之異議，經本所審核為無理由，其理由如下：（一）…該筆土地於56年間即已完成原住民保留地之登記，爰無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之適用。（二）台端提出對造人全阿花女士之「祖先非仁愛鄉南豐村賽德克族人並且於東眼山未擁有土地，依法不得申請」之認知以及「緊鄰我方土地，原本應有優先權」等主張，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第4條規定…僅以原住民身分為必要條件，並無族群別、居住地、毗鄰地優先等限制…（四）…爰台端對於他方提出之四鄰證明之疑義，本所僅為使用事實認定之佐證。…」詳其函復內容，乃公所受理全阿花設定農育權申請案件之審核過程中，因訴願人提出異議進入調處程序，公所針對訴願人提出之異議理由及其調處結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其為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對訴願人並不生具體法律效果，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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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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